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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热带气旋灾害影响 
等级参考标准》的通知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气象局，计划单列市气象局，国家气象中心、国

家卫星气象中心、国家气候中心、国家气象信息中心、中国气象科学研

究院： 

为进一步做好热带气旋监测预报服务工作，增强针对不同等级

热带气旋灾害的预报服务能力，中国气象局制定了《热带气旋灾害

影响等级参考标准》。现将该标准印发给你们。请各单位在发布热带

气旋预（警）报、报送相关决策服务材料及对公众进行宣传工作中,

参考《热带气旋灾害影响等级参考标准》中列示的可能影响等级，

结合本地区天气气候特点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，提供灾害影响警示

性提示，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或应对措施。 

各单位在执行过程中，如有问题或建议，请及时反馈中国气象

局预测减灾司。 

附件： 热带气旋灾害影响等级参考标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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